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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20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盈江农场管理委员会，县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巩固和完善盈江县社会保险工作成效，圆满完成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征缴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目标任务

按照2020年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排布置的任务指标，盈江县参保人数要达159125人，应续保缴费人数124386人，各乡镇、盈江农场、县直有挂单位，要狠抓落实，确保参保率达100%、续保率达95%以上。（任务分配表详见附件）

二、抓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参保工作

2020年，盈江县建档立卡户有11296户45005人，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全省人社行业扶贫“清零行动”的工作方案》（云人社办〔2019〕6号）的相关要求，全县符合参保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要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全覆盖，符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老年人口实现享受养老金待遇全覆盖。2020年将进一步贯彻落实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最低档次实行州、县财政助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政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乡镇要做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符合参保条件人员的审核认定工作，特别是2020年6月30日年满16周岁、不符合参保条件人员的佐证材料的收集工作。各乡镇要在2020年4月30日以前，全部完成已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保费征缴工作，以及政府助缴人员的审核认定和上报工作。

三、全面推行金融征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工作

为方便广大城乡居民参保缴费，确实减轻基层经办人员工作强度，降低征缴成本，打造高效便民的服务体系，2020年全县继续推行金融征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方式，全面消除现金收缴保费的传统方式，确保全县金融征缴率达100%。

四、相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乡镇、盈江农场要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紧紧围绕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方案，按照“决策在一线制定，工作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查”的“一线工作法”，层层抓落实。

（二）加强宣传动员，营造工作氛围。各相关部门要紧扣参保缴费方式的转变，结合实际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好宣传、动员工作。要耐心讲解实施“金融征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安全、便捷性，让群众消除顾虑，提高群众对金融征缴渠道认同感和信任度。

（三）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县税务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农商行认真做好对各乡镇、盈江农场的业务指导和培训工作，积极参与各乡镇、盈江农场的启动工作，通过召开村民会议、张贴操作流程、手把手进行实操训练，积极推广手机银行、自助设备、惠农支付点云POS机缴费渠道，特别是要加快手机银行使用率，为参保人员提供安全、高效、便捷的征缴服务。

（四）加强协作配合。县税务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农商行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沟通对接，及时了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优化征缴工作流程，进而推动管理服务精细化和实效化。全县要构建起县、乡、村三级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齐抓共管，为征缴工作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五）加强督促检查。由县政府督查室牵头，县税务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农商行组成检查督导工作组，适时开展征缴工作督促检查，定期向县政府汇报工作进度，对工作措施不力、工作被动的单位，其主要负责人要向县政府说明情况，限期整改。对管理混乱、弄虚作假，贪污、挪用基金的责任人，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六）及时召开乡镇、农场城乡居居养老保险征缴启动会。各乡镇、盈江农场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于2020年4月30日前完成乡镇、农场城乡居居养老保险征缴启动会的召开，各乡镇、盈江农场可根据实际需要，邀请县税务局、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县农行商相关人员参会。

联系人及电话：吴斌  13988231220
附件：盈江县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任务表

2020年3月12日

抄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障局、税务局，县农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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